
臺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 
96 年 6 月 8 日審查會會議紀錄 

壹、時間：96 年 6月 8日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本府 26 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曾委員四恭                          記錄：葉俊廷 

肆、出席人員及單位：如會議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宣讀本會前次（5月 31 日）會議紀錄： 

  一、「樟普坑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4次審查會議。二、「台 

  北三芝新小基隆段山坡地殯葬設施開發案環境影響說明書變更內容對照表」 

  第一次審查會議。三、「厚生大陸工程板橋住宅新建工程案環境影響說明書 

  變更內容對照表」第 1次審查會議。 

  決議：確認通過 

 

柒、提案審議案件： 

  一、「鶯歌鎮高職西街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審查會議， 

      結論，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重點如下： 

  （一）應承諾取得綠建築標章。 

  （二）應補充完整之棄土計畫（含土石方性質、作業時間、運土路線等）。 

  （三）交通影響評估應再補充（含社區巴士、進出動線、安全設施等）。 

  （四）開放空間規劃應補充（含位置標示、出入動線、使用對象等）。 

  （五）對鄰近住宅噪音防制及施工安全等，應再補充（如使用低噪音施工措 

        施、緊急應變及防救災計畫等）。 

  （六）污水處理設施、施工階段沉砂滯洪池、雨水回收再利用及公共下水道 

        銜接時程等事項，應再補充說明。 

  （七）應承諾施工時維護周邊住宅社區排水系統暢通。 

   



  二、「林口後坑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3 次審查會議， 

      結論，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條件如下，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承諾事項應明確列表敘明且應具體可行（如 96 年底前每日最大填埋量 

        不得超過 6,000 立方公尺【含假日進土】，且係運送公共工程土石方 

，該交通影響評估須經交通局審核通過）。 

  （二）交通評估應再加強交通安全保護措施等，並補充納入報告中。 

  （三）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及評估分析等，應再詳實補充。 

  （四）應再加強工區之綠化植栽。 

  （五）民意溝通部分應再加強（含民眾陳情、回覆說明及後續處理情形等）。 

  （六）營運作業時間應詳實說明併納入報告中。 

  （七）差異分析報告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 

        認同意後，始得通過。 

 

捌、散會 

 

 

 

 

 

 

 

 

 

 

 

 

   

 

 

 



「鶯歌鎮高職西街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第 1 次
審查會議紀錄 
壹、時間：96 年 6月 8日上午 9時 30 分 

貳、地點：臺北縣政府 26 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曾委員四恭                           記錄：葉俊廷 

肆、出席人員及單位：如會議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各委員〈單位〉審查意見 

柒、審查結論： 

    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再送委員會審查，重點如下： 

  一、應承諾取得綠建築標章。 

  二、應補充完整之棄土計畫（含土石方性質、作業時間、運土路線等）。 

  三、交通影響評估應再補充（含社區巴士、進出動線、安全設施等）。 

  四、開放空間規劃應補充（含位置標示、出入動線、使用對象等）。 

  五、對鄰近住宅噪音防制及施工安全等，應再補充（如使用低噪音施工措 

      施、緊急應變及防救災計畫等）。 

  六、污水處理設施、施工階段沉砂滯洪池、雨水回收再利用及公共下水道 

      銜接時程等事項，應再補充說明。 

  七、應承諾施工時維護週邊住宅社區排水系統暢通。 

 

      捌、散會 

 

 

 

 

 

 

 

 

 



附件 審查意見 

一、流動廁所無處理功能，如採用時，應承諾施工期間無排放污水，其他生活 

    污水有無？如餐飲處理之污水產生。 

二、施工階段之泥漿廢水、洗車廢水、逕流廢水等，質、量應補充說明。 

三、既有 9項可符合綠建築規範，宜承諾執行並達成。 

四、基礎處理宜採用低噪音工法。 

五、本案交通須穿過美麗宏國甲、乙區之社區，施工興建時將影響周遭居民生 

    活品質，請提出替代方案或減輕措施。 

六、請說明開放空間與周遭居民進出及使用之動線，以及開放空間之位置。 

七、施工期間工地開挖產生之泥漿水及降雨沖刷之逕流，請提出防治及改善方 

    案。 

八、施工期間： 

（一）請針對基地臨近地區之中小學（如二橋國小）提出學童交通安全防護計 

      畫。 

（二）請標示運土路線行經環境敏感點（如學校、醫院、社區）之情形，同時 

      請說明因應對策。 

九、營運期間： 

（一）請提出交通衝擊減量對策（如社區巴士計畫）。 

（二）停車場出入口位於道路轉彎處，造成交通安全死角，請另覓更適當之出 

      入口，或提出具體之交通安全防護計畫（含具體之交通工程設施與數量）。 

十、施工噪音過大，應積極選用低噪音及低振動之施工工法機具。 

十一營運階段之道路交通檢測模式，是否有經過”校估”，若有請標明”校估” 

    結果。 

十二是否曾調查或搜集資料，針對開發基地附近在豪大雨期間（梅雨季、颱風 

    季）的淹水潛勢分析？應加強此部分說明。 

十三開發期間土石堆置位置與停留時間，不可對鄰近區域造成額外淹水潛勢負 

    荷，並在開發期間需承諾協助維護雨水下水道之暢通。 

十四消防救災動線圖建議除開發基地內之規劃外，應也要將鶯歌鎮內消防（派 

    出所）到基地的路線、所需時間等做調查，並列入環評說明書中。 

十五請補充開發中與營運期間豪大雨淹水防救災計劃。 

 



本府環保局意見 

一、請說明本次申請之開發量體、建蔽率、容積率、獎勵容積與原核准之 94 鶯 

    建字第 847 號建造執照之差異性；另應承諾相關環評程序未完成前不得以 

    舊照動工，另應於建照變更設計經本府工務局許可後，動工前辦理公開說 

    明會。 

二、請說明本案之土石方性質為何，屬何類別，另請說明所規劃之鶯歌鎮元記 

    實業有限公司及新竹日通土石方資源堆置場兩處棄土場，其收受土方類別 

    為何。若需運往最終填埋，將如何處理。 

三、本案稱目前規劃之土資場為「鶯歌鎮元記實業有限公司」及「新竹日通土 

    石方資源堆置場」，將俟施工當時之成本狀況及棄土場現況加以選擇；惟 

    後續土資場或運土路線若有變更仍應依環評法相關規定提送差異分析報告 

    並經審查通過始得為之。 

四、三鶯交流道附近道路為交通壅塞路段，有關運往新竹日通土石方資源堆置 

    場應避免由此進入國道 3號高速公路。 

五、所附之公開說明會為「鶯歌鎮橋子頭段集合住宅新建工程環境影響說明書 

    公開說明會」，與本案之開發名稱不同，請說明。 

六、請補充本案污水之處理流程並標示污水處理廠之位置，另請說明其污水排 

    放之承受水體為何。 

七、本案附近皆為文教、住宅區施工期間應特別注意噪音、振動及空氣污染之 

    防制，另請說明每日之施工時間及假日是否亦有施作。 

八、圖 5.3-1 基地綠化景觀圖請以彩色圖示。 

九、開發量體之棟數請再確認，另本案之獎勵容積請補充述明。 

 

 

 

 

 

 

 

 

 



「林口後坑土石方資源堆置場環境影響差異分析報告」第 3次 

審查會議紀錄 
壹、時間：96 年 6月 8日上午 10 時 30 分 

貳、地點：臺北縣政府 26 樓第二會議室 

參、主持人：曾委員四恭                           記錄：葉俊廷 

肆、出席人員及單位：如會議簽到表 

伍、主席致詞：略 

陸、討論：各委員〈單位〉審查意見 

柒、審查結論： 

    有條件通過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條件如下，並依下列方式辦理： 

  一、承諾事項應明確列表敘明且應具體可行（如 96 年底前每日最大填埋量 

      不得超過 6,000 立方公尺【含假日進土】，且係運送公共工程土石方，

該交通影響評估須經交通局審核通過）。 

  二、交通評估應再加強交通安全保護措施等，並補充納入報告中。 

  三、空氣污染防制措施及評估分析等，應再詳實補充。 

  四、應再加強工區之綠化植栽。 

  五、民意溝通部分應再加強（含民眾陳情、回覆說明及後續處理情形等）。 

  六、營運作業時間應詳實說明併納入報告中。 

  七、差異分析報告請依委員（單位）意見補正後，將修訂本送環評委員確 

      認同意後，始得通過。 

      捌、散會 

 

 

 

 

 

 

 



附件 審查意見 

一、變更內容文字宜明確不宜用”、、為原則”字樣，如（一）運土卡車之運 

    載土方量為 14 立方公尺/車，（二）承諾運送公共工程土方”為原則”字 

    樣宜刪除。 

二、96 年底後恢復原核准內容，原文字不明確，宜明確說明每日最大 4480 立方 

    公尺。 

三、目前堆置場工程設施周圍，部分尚未覆蓋或綠化，宜請改善。 

四、目前運作狀況對環境影響如何？宜檢附檢測資料說明（如水質）。 

五、卡車等待進場時請熄火，降低空氣污染。 

六、加強與太平村民眾溝通。 

七、每日營運 10 小時，其起始及終了時間為何？ 

八、每日增加車輛數對沿線噪音之影響如何？ 

九、尖峰時段應禁止運土車輛之進與”出”。 

十、運土車輛對交通造成的衝擊，交通安全的考量應優於道路服務水準的評估。 

    請加強交通安全保護措施之說明與分析。 

十一運土車輛行經路線，沿線是否有學校、醫院、社區等環境（含交通）敏感 

    點？若有，請於路線圖上標示，同時請納入交通安全保護之重點對象。 

十二民眾陳情內容及回覆說明（附件二）文件中，請補充：（一）民眾何日陳 

    情？（二）開發單位花費多長時間回覆？（三）回覆結果如何讓（陳情） 

    民眾暸解？ 

十三落塵量與道路沿線 TSP 濃度值（表 2-4、2-5）仍偏高，請說明並承諾如何 

    加強維護空氣品質。 

十四落塵量之單位建議換算為噸/平方公里、每月，利於與法規值相比。 

十五民眾陳情內容之ㄧ為卡車引擎不熄火，開發單位之答覆不理想，應以 SO2 

    （小時）、NO2（小時）、CO（8小時）平均之監測與法規值相比較，請補 

    正。 

十六報告中 P.2-2 Q2之計算或單位有誤，請再確認。 

本府環保局意見 
1.本案 96 年底前每日最大填埋量變更為 6,000 立方公尺，請說明掩埋場之 

  全年棄土填埋容量及使用年限為何。 

 


